北京市教育委员会

关于举办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根据市教委《关于印发北京市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京教高办[2008]2号），市教委决定举办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，由清华大学承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赛目的

本竞赛的目的是：吸引、鼓励广大学生增强学习人文知识（文、史、哲、艺以及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）的兴趣与积极性，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，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与创新精神，为大学生的成才奠定更为宽厚的基础。

二、竞赛主题与内容
第一条．本次竞赛的主题为“观乎人文，化成天下”。 

第二条．内容主要包括：（1）文史哲的基础知识；（2）必要的艺术修养；（3）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常识；（4） 北京历史文化常识。

第三条．竞赛将发布推荐参考书目，为竞赛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与共同的知识框架。

第四条．组委会将制订《2010年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指南》，发布于本次竞赛的网站上，对竞赛主题与内容予以进一步说明。

第五条 参考书目（第一批）

（1）张岂之，《中国传统文化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。 

（2）王步高，《唐宋诗词鉴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（3）赵  林，《西方文化概论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
（4）徐葆耕，《西方文学十五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三、组织方式
第一条．本次竞赛由清华大学承办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协办。

第二条．高职院校独立命题，独立竞赛，由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牵头组织，具体方案另外发布。

第三条．竞赛组织共分为四个阶段。（1）各校的选拔赛；（2） 初赛；（3）半决赛；（4）决赛。各阶段的具体组织方式如下：

各校选拔赛。每校可选出最多不超过两支队伍，每支队伍人数为5名。

初赛。初赛地点为清华大学，竞赛形式为闭卷考试，从中选拔出12支队伍。

半决赛。半决赛地点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。12支队伍分为两组，每组决出三支队伍，共六支队伍进入决赛。竞赛形式为笔试加现场答题。

决赛。决赛地点待定。六支队伍进入决赛。竞赛形式为现场答题。

四、报名与参赛条件

一．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大学生均可参加。由各学校组织队伍，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组织报名参赛，每校不超过两支队伍。

二．要求各校在选拔参赛队伍及参赛期间，在本校开展一系列的人文活动，活跃校园的人文氛围。对组织工作优秀的高校将授予优秀组织奖。

五、奖励方法

竞赛将评选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。

六、赛程安排

竞赛流程及重要时间点参考下表进行

	流程
	时间

	各校内部选拔
	2010年9月至10月

	人文知识竞赛宣讲会
	2010年10月16日，清华大学

	各校参赛队伍报名截止日
	2010年 10月31日

	初赛（于清华大学举行）
	2010年11月6日

	初赛笔试试卷专家评审
	2010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

	初赛结果公示及异议；同时公布半决赛人文演绎题
	2010年11月11日至11月14日

	半决赛（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行）
	2010年11月20日

	半决赛笔试部分试卷评审
	2010年11月20日至11月22日

	半决赛结果公示及异议
	2010年11月22日至11月25日

	决赛（地点待定）
	2010年12月4日


